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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问题

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及其规制

 郑  曦*

摘 要: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是在法院沉重的案件数量压力和企业追求商业利

益本能这两方面驱动力作用下的必然现象。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科技企业除了扮演产品研

发者、系统维护者、平台运营者等技术角色外,还实质上担任数据处理者、程序控制者和裁判参与

者等角色。这可能与审判基本原理发生冲突,导致诉讼模式改变,并带来其他外部政策性风险。
针对这些风险,应当合理区分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公私界限,明确“有限参与”的

基本要求,并对其参与过程进行必要监管。据此,可以通过调适法院与科技企业的关系、确立相

应的技术标准、科以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等措施,合理规制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参与

程度,使其参与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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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时代,人类生活的改变既是主观需要,又是客观事实。在司法领域,为适应此种社会

变革,数字司法建设成为重要主题,其中尤以法院对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之热忱为典型。例如,上
海的“206系统”、北京的“睿法官”、江苏的“法务云”、河北的“智审”、重庆的“法治云”等办案辅助

系统,均是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重要产品。2022年11月,随着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问世,“司法+人工智能”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应用。例如,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在全流

程无纸化办案的基础上,深耕“人工智能+场景运用”,于2024年9月29日正式启用“香法AI·
云上智审”平台。该平台所使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全国首个由基层人民法院研发训练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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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司法大模型,能够完成“法律你问我答”“提纲生成”“裁判文书书写”等司法任务。① 再如,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使用的“小至数字助手”辅助办案系统,在法律领域大语言模型应用的

基础上,通过学习法官智能辅助办案系统(C2J)积累的法律法规库、裁判文书库、企业信息库、案
例库等9大数据库实现了知识增强,能够对原审文书、案涉合同、起诉状、答辩状等进行智能解析

和归纳,实现笔录规整归纳、案件事实比对确认、诉辩争议内容归纳等功能。②

由于法律人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存在疏离,③法院无法独立完成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工作,因
此向科技企业借力成为最佳的、几乎也是唯一的选择。对于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

做法,中央从“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④的要求出发予以肯

认。然而,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开展“公私合作”,⑤属“私”的科技企业以技术为接口进入司法

领域,必然会对属“公”的审判制度带来一定影响。就此问题,已有学者敏锐地察觉并进行了分析

和反思。例如,马长山教授发现科技企业在参与包括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在内的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过程中缺少民众参与和对社会诉求的吸纳,公民始终“不在场”;⑥左卫民教授认为科技企业对

于法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投入仍有限、技术水平也不高;⑦刘艳红教授提出在将人工智能技术运

用于司法时,应限定法院与科技企业的合作限度;⑧张凌寒教授指出科技企业的参与可能导致法

院对企业的技术依赖;⑨王禄生教授发现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存在技术话语与司法话语的冲

突;笔者也曾对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可能削弱法院的审判权并带来腐败风险表达

过担忧。 但当前这些分析和反思尚显零散,缺少系统性研究。事实上,针对科技企业参与人工

智能司法应用,有必要思考以下问题: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驱动力何在? 科技企业

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作用? 此种参与会带来哪些问题和风险? 此种参与应遵循何种

思路? 有无对此种参与进行有效规制的制度或手段? 只有对这些问题予以认真关注、充分考虑,
才能有效发挥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积极作用,并尽量降低其负面影响,实现良性的

“公”“私”互动与合作。

二、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驱动力及角色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借力科技企业的技术已然常见,但科技企业如此积极参与的动力何在?
因何而成? 其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过程及后续的运作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这些问题都值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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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若不回答这些问题,则对科技企业参与所带来的问题或风险进而如何对其进行规制等后续

问题的研究都将难以为继。
(一)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驱动力

科技企业对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参与,是在整个社会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展开的。人工智

能技术的普遍运用塑造了社会生活的新形态,推进或裹挟着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

我国,“数字中国”建设甚至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被政府发展规划反复强调。①

这样的外部环境促成了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分割部分的司法领域的智能化变革,科技企业参

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外在驱动力由此而来。相较于此种宏观的、显见的外部驱动力,源自法院

系统和科技企业这两方主体的内在需求对科技企业积极投身于人工智能司法建设起到了更为显

著的激励作用。这两方面的内在需求促使法院与科技企业的视线交汇,并驱动人工智能司法应

用的进程以公私合作的样态向前推进。
从法院的视角看,允许、要求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最大内在驱动力源自沉重的

案件数量压力。现代社会正处于诉讼爆炸的时代,法院面临着案件数量过多的巨大压力。2023
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收案4557.4万件,结案4526.8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5.6%、13.4%。② 面对

如此重压,法院增加办案人员数量的空间又十分有限,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一是适当压缩甚至

部分放弃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将案件进行分流处理,如认罪协商制度;二是寄希望于现代技术,期
冀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提高司法效率。基于此种提高司法效率的价值追求,法院将人

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产品研发、系统维护、平台运营等技术性工作外包给科技企业,既不必大幅增

加相应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成本投入,又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明显可见的成效。因此,从法院的角

度看,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向科技企业“引援”,无疑是最符合其利益的选择,法院自然愿意将

此种技术性工作转交给科技企业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案件数量压力客观上成为促使法院开展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并将其中的技术性工作外包给科技企业的内在驱动力。
从科技企业的视角看,其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根本内在驱动力来自追求经济利益

的商业本能。以获取经济利益为根本目标,对于科技企业而言乃是天经地义之事,至于其社会责

任、良善信念等则是获得经济利益以保证企业生存和发展前提之下的副产品,这一点无可厚非。
就科技企业而言,开展技术研发亦需要首先考虑经济利益,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

技术研发需要投入多少资金成本,二是研发出的产品是否能够“变现”并覆盖成本,获得尽可能高

的回报率。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恰好在成本和利润两方面均为科技企业提供了较好的选择:一方

面,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宏观规划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财政拨款、
设立科研招标项目的方式为其提供了巨额资金。科技企业通过与法院合作申请此类课题项目,
可以有效解决相关研发中的资金投入难题。另一方面,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最终确

实也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以科大讯飞公司为例,2023年其智慧政法行业应用的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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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达7.28亿元。① 如此一来,科技企业投身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项目建设,既可以从国家财政

获得研发经费支持,又可以在后续运营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回报,这自然使得科技企业的积极

参与具有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二)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角色

在前述因素的驱动下,科技企业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其内容主要包括实现司法行政

管理智能化、开发智能化审判辅助工具等,②承担着由法院外包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技术性

司法辅助工作。针对这些工作内容,从表面看,这些科技企业的角色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即
它们主要扮演着产品研发者、系统维护者、平台运营者等技术角色。然而,由于司法辅助工作与

司法工作之间并不存在“楚河汉界”般清晰的边界,因此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企业可能

超越这些表面意义上的角色和职能而实际扮演以下3种实质性角色。

第一,数据处理者。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性原料。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企业在

产品研发、系统维护或平台运营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海量数据进行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

提供和公开,因而具有数据处理者的身份。③ 例如,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全国法院建设

了5000余个科技法庭,每天处理的庭审音视频时长超过2万小时,成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

重要数据处理者。④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所使用的数据有相当部分来源于法院

以往的司法行政和案件审理工作。从数据分级的角度看,这些数据既包括一般数据,也涵盖《中
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第21条所指的重要数据,甚至还包含关系

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以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国家核心数据;从数据分类的角度看,既
有政府数据,也有个人数据,其中个人数据又分为一般数据与敏感个人数据。⑤ 科技企业参与人

工智能司法应用需以数据为底料,除收集使用一般数据外,极有可能处理各类重要数据,如合议

庭秘密评议的相关数据、案件分配相关数据、公民指纹或脱氧核糖核酸(DNA)等生物识别数据

等,甚至可能接触到某些特殊案件中包含的国家核心数据。作为数据处理者,无论出于故意还是

过失,科技企业一旦因非法获取或非法使用这些数据而导致数据被篡改或泄露等,则都可能给国

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对于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

用中所扮演的数据处理者角色,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第二,程序控制者。智能化司法要求将一部分司法行政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工具来处理。在

欧盟,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均有企业资源规划(ERP)一类的案件管理系统,负责案件分配、过程

管理等工作。⑥ 在我国,对于法官的案件审理工作,也可通过人工智能工具予以督促、评估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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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如此一来,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对于案件分配、繁简分流、审理时长、执行流程等程序性事项就

掌握了相当强的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案件的进程。而在这些对程序具有控制力的人

工智能工具背后,是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企业。例如,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与科大讯飞公司合作成立了司法辅助事务集约中心,设置电子送达专员、排期专员、速
录员等多个岗位,使原来分散进行的各案件节点程序性事项实现集约化运行。① 从这个意义上

看,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程序控制者的角色。

第三,裁判参与者。当前法院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虽然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在中短期

内仍难以全面、深刻地推行AI法官,②但人工智能应用已对司法裁判产生实质影响。这些人工

智能工具通过类案推送、证据审查、社会危险性评估等方式参与法官心证过程,从而影响案件的

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例如,哥伦比亚有法官参考ChatGPT的意见做出判决,并在裁判文书中

引用其与ChatGPT的对话作为裁判依据;③印度亦有法官依据ChatGPT的意见对是否给予被

告人保释做出决定。④ 在我国,人工智能工具参与裁判的情形亦不鲜见,法院虽然将人工智能定

位为司法辅助工具,并不要求法官必然遵循其所提出的意见,但由于人工智能工具具有科学化外

观及形式理性品格,⑤因此法官在做出相反裁判时也难免承受巨大压力,不得不再三考虑,甚至

屈从于人工智能工具之结论。因此,人工智能工具实质地对案件裁判工作产生影响,其即便对于

案件的裁判结果不具有完全、最终的决定权,也至少参与并深刻作用于法官的裁判过程。由此,

研发此种人工智能工具的科技企业也扮演了裁判参与者的角色。

三、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

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企业不但在形式上发挥产品研发者、系统维护者与平台运营

者的作用,而且在实质上扮演数据处理者、程序控制者、裁判参与者等角色。这可能与传统诉讼

理念产生冲突,带来诉讼结构的改变,甚至产生外部政策性风险,对此应有充分认识。
(一)理念性风险:与审判原理的冲突

科技企业所扮演的数据处理者、程序控制者和裁判参与者角色,是传统诉讼中所未见的。其

固然源自法院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需求,但也可能与传统的审判原理不合,甚至发生冲突与抵触,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法院而言,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可能会干预法官的审判权。法院行使

审判权的核心要义在于,审判权由法院独占行使,其他任何人不得分享此种权力。这是审判权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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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周瑞平:《人工智能助力审判执行的“高新”实践》,《人民法院报》2023年5月23日。

参见左卫民:《AI法官的时代会到来吗———基于中外司法人工智能的对比与展望》,《政法论坛》2021年第5
期。

SeePurvishM.Parikh,DineshM.Shah,KairavP.Parikh,JudgeJuanManuelPadillaGarcia,ChatGPT,

andaControversialMedicolegalMilestone,75IndianJournalofMedicalSciences,4(2023).
SeeTaniyaDutta,IndianJudgeUsesChatGPTforViewsonBailPleaofMurderAccused,https://www.

thenationalnews.com/world/asia/2023/03/29/indian-judge-uses-chatgpt-for-views-on-bail-plea-of-mur-
der-accused/,2024-04-17.

参见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法学》2017年第3期。



立运行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权力配置原理的体现,对于保证审判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均具有重要

意义。因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要求审判由“依法设立的合

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

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条亦要求审判权

由人民法院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均无权行使审判权。然而,科技企业所扮演的角色,

尤其是其对程序的控制和对裁判的参与,都实际地从法院审判权中“分一杯羹”,可能干预法院在

案件分配、程序分流、对“裁判时机”①的把握等方面的程序性权力,以及在证据审查判断、事实认

定、量刑适用等方面的实体性权力,甚至可能出现从“法官的审判”变成“机器的审判”或“技术人

员的审判”的现象。此种风险已非想象,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机器审判带来公正价值严重偏差的

案例。②

另一方面,对公民而言,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可能侵犯公民的诉讼权利。诉讼权

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产物和要求,直接影响到公民享有公平正义的机会,同时也是建设法治社会

的重要体现,既符合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有利于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制约。

然而,科技企业以数据处理者、程序控制者、裁判参与者等身份介入诉讼,可能对公民诉讼权利特

别是被告人质证权的保障造成障碍。被告人质证权的核心是围绕不利于己的证据进行辩论、质
疑和反驳,其基本前提是有明确的质证对象以及有出庭的、可与之进行质证的对手。而科技企业

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其对裁判结果的实质影响,则可能削弱了这两方面的

前提。③ 科技企业对案件裁判结果的影响,是以一种“隐身”的方式借由其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

而实现的。而人工智能产品提出意见或做出结论所依据的算法、数据均不公开,于是被告人即便

对其意见或结论有异议,也无法就其依据进行质证,也不知该与何人质证,从而阻碍了质证权的

行使。此外,科技企业作为数据处理者亦可能对公民的数据权利造成损害。公民因参与诉讼而

主动或被动地向法院呈交数据,并期待这些数据只为法院等公权力机构所掌握,且仅被用于诉讼

目的,并在法定条件成就时被封存或删除。然而,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充当实际的数

据处理者,使得掌握公民数据的主体数量增加,其作为商业机构的逐利性本能也增大了数据被不

当处理的可能性,进而增加了数据失控的风险和公民数据权利保护的难度。
(二)结构性风险:对诉讼模式的改变

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而处理数据、控制程序并参与审判,改变了原有的诉讼模

式,给已然稳定的诉讼结构带来了新的冲击,从而可能产生以下风险。

首先,审判结构因科技企业的参与而可能发生变化。所谓结构,即为各方之间的关系。审判

通常应当呈现出两造具备、法官居中的正三角结构,以使得控辩审三方的关系稳定,进而保证平

等对抗和审判中立,以维护审判的权威性。此种三角审判结构存在的必要性已成为共识。然而,

科技企业以裁判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可能干预甚至分享法官的审判权力,改变原有三角审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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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占善刚:《论民事诉讼裁判的时机》,《现代法学》2023年第6期。

SeeAngwinetal.,MachineBias:There’sSoftwareUsedacrosstheCountrytoPredictFutureCriminals:

AndIt’sBiasedagainstBlacks,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machine-bias-risk-assessments-in-crimi-
nal-sentencing,2024-07-08.

SeePeoplev.Belle,47Misc.3d1218(A),16N.Y.S3d793(N.Y.Sup.Ct.2015).



构。如此一来,原本控辩审三方关系中又增加了科技企业这一隐性的裁判参与者,使得控辩审三

方关系中又增加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三角审判结构的改变虽然可能提升诉讼便利性和效率,
但对于其可能带来的司法公正风险,也需保持足够的警惕。一是依据排除价值判断的人工智能

工具之意见做出的裁判,是否符合人类基于价值判断而形成的一般社会公正观念的要求,从而能

否为公众所接受? 二是是否存在科技企业出于逐利之本能或技术人员基于其某种固有观念,而
在人工智能工具中“夹带私货”之可能? 如企业在研发相关产品时,可能会设计有利于己之算法;
持有歧视观念的技术人员亦可能将对某少数群体的敌对情绪注入相关程序。

其次,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可能导致审判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审判本应由法官

“本着诚实之良心去寻找针对被告人提出的证据以及被告人提出的辩护理由在他们理智上产生

的印象”,①但是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人工智能技术以科学之名介入审判,导致法官的权威降

低,②进而可能形成审判的技术依赖。例如,许多法院运用的人工智能系统不但能向法官进行类

案推送,促使法官对类似案件做出近似判决,还会在法官的裁判结果与其预测性判断发生重大偏

离时自动预警,触发法院领导对该案的关注。③ 这使得法官在做出与人工智能系统不一致的裁

判时必然背负巨大压力,技术中性无偏的理念迫使法官依赖于其提出的意见或结论。长此以往,
在强势的人工智能技术面前,法官的自信心和判断力都会受到冲击。为逃避压力和责任,法官可

能倾向于采纳人工智能工具的裁判意见而放弃独立判断,于是技术依赖不但会侵蚀法官在审判

中的决策权力,也将削弱法官的裁判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法官对技术的依

赖,实质是对研发和运营相应人工智能技术的科技企业的依赖。此种依赖一旦形成,倘若不予以

严格监管,那么其后果将极为严重。
最后,对科技企业在诉讼中的实质参与进行监管和追责极为困难。对审判活动的监督管理,

包括案件程序和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与司法绩效评估乃至个案监督等,④是保证审判活动依

法进行的必要措施。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而处理数据、控制程序、参与裁判,同样应

受此种监管。然而,此种监管却难以实施。原因在于:(1)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企业具

有技术垄断优势,这使得来自外部的监管存在技术障碍。法院及其他监管机构对于技术的疏离,
导致其在面对科技企业时往往如同“技术盲”一般存在专业知识的鸿沟。加之出于保护商业秘密

和知识产权的需要,科技企业的技术具有高度保密性、算法不公开等已经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
使得对科技企业的监管亦难以进行。(2)来自外部的监管缺少明确的标准和规范,使得由外部机

构进行监管缺乏制度依据。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异常迅速,而技术本身以一定的容错率为

发展前提,因此很难制定一套明确的标准来判断某项技术的科学性。目前,此种监管规范的缺失

使得由外部机构对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企业实施监管的工作难以落实。(3)科技企业

的自我监管既缺乏动力又无足够可信度,使得自我监管容易流于形式。⑤ 科技企业进行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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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参见《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欧洲

卷》(上),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633页。

SeeRebeccaCrootof,“CyborgJustice”andtheRiskofTechnological-LegalLock-in,119ColumbiaLaw
ReviewOnline,244(2019).

参见徐清宇:《智慧审判苏州模式的实践探索》,《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13日。

参见龙宗智、孙海龙:《加强和改善审判监督管理》,《现代法学》2019年第2期。

参见张凌寒:《智慧司法中技术依赖的隐忧及应对》,《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4期。



自我监管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人力和技术成本,这与其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目标不符。加之自

我监管本身存在缺陷,此种监管的实际效果值得怀疑。监管难以施行,通过监管去发现并追究科

技企业因主观故意或技术缺陷而造成的不当行为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在如此缺乏监管和追责机

制的现状下,仅依靠科技企业自身的道德观念和企业责任的约束就保证其依法、合理地参与人工

智能司法应用,不免风险过高。
(三)外部政策性风险:在审判之外的影响

科技企业对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参与,不但可能带来前述的理念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而且

在实践操作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其他风险。这些风险不像前两者那样直接指向审判本身,而是会

对审判之外的其他价值追求造成影响。借用美国法学家威格摩尔在对证据规则进行分类时所使

用的概念,可将此种风险暂称为“外部政策性风险”。①

1.数据滥用风险。如前所述,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扮演数据处理者的角色,一
旦非法处理数据就可能带来严重危害。然而,此种可能性却是现实存在的。尽管已有预防数据

滥用的法律法规,企业通常也有数据合规制度,但出于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业本能,此种数据滥用

风险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作为企业行为的数据滥用,因企业中某一或若干员工的不当

行为而导致的数据滥用则更为常见。由“内鬼”所导致的数据泄露是数据滥用的重要原因。科技

企业因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所处理的数据可能包括重要数据甚至国家核心数据,这些数据一

旦被泄露、篡改等非法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

2.“以次充好”风险。此种风险是指科技企业因觊觎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巨大经济利益

或其他原因,在技术水平尚不成熟时为降低成本,利用前述法律人与技术的疏离关系,以低水平

的人工智能产品甚至“伪”人工智能产品滥竽充数。该现象可能带来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致

使国帑枉费。一些企业在获得国家立项和拨款之后,在项目的研究过程中马马虎虎,最终以质量

极低的成果交差了事;在与基层法官们的交流中,也有许多法官抱怨法院的智慧系统智能化程度

低、使用体验差,以致法官们不愿甚至拒绝使用。如此,国家对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所投入的经

费就无法获得与其预期相匹配的产出。二是低技术含量特别是安全技术水平较低的人工智能产

品接入法院系统后,其所存在的潜在安全漏洞可能给针对法院系统的外部攻击提供路径和机会,
从而带来网络和数据安全隐患。

3.腐败风险。法院在选择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开发时需要考虑众多因素,如技

术能力、实践经验等,并经过招投标等程序。国家投资项目的招投标环节容易出现腐败风险,②

企业与公职人员在此环节易发生利益勾结、捆绑现象,③而此现象在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

应用中同样可能发生。此外,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系统维护、平台运营、软硬件采购等过程中

亦有滋生腐败的空间。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可能导致的腐败风险,与其他领域的腐

败风险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可能导致民众对法院丧失信任、破坏社会伦理道德基础等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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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JohnHenryWigmore,ATreatiseontheSystemofEvidenceinTrialatCommonLaw(VolumeII),Lit-
tle,Brown,andCompany,1904,p.1376.

参见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编著:《工程建设领域典型案件剖析与预防腐败指引》,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

版,第26页。

SeeDanielEgiegbaAgbiboa,BetweenCorruptionandDevelopment:ThePoliticalEconomyofStateRobbery
inNigeria,108JournalofBusinessEthics,327(2012).



因此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坚持不懈抓

好信息化建设领域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确保建设廉洁工程。① 一些法院

也已有深刻认识,如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曾召开信息化建设领域集体廉政谈话会,强调

在信息化建设中应规范采购流程、严守廉洁底线。②

四、规制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基本思路

针对上述风险,应对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予以必要规制。可以从合理区分公私

界限、明确要求科技企业“有限参与”并对其参与过程进行必要监管着手,提出规制科技企业参与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基本思路。
(一)公私界限的合理区分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科技企业参与、公私合作确有现实必要性,但应以明确公私界限为前

提,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防止相互间权责越界。为此,应当再次明确并强调科技企业在人工

智能司法应用中作为技术提供者的这一辅助性身份。引入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初

衷是弥补法院在智能技术方面的短板。然而,科技企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程序控制者和审判

参与者等角色,实际上不符合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最初设定。为正本清源,应在人工智能司法应

用中强调对法院审判权的维护,明确案件的审判工作,无论程序之推进、证据之审查、事实之认定

还是法律之适用,都属于审判权之内容,应由法官行使。科技企业研发运营的人工智能工具原则

上只能提供提醒、建议、参考等服务,不应越界而实质地影响甚至干预审判。对于这一点,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第5条已经作出明确规定。③

基于审判权由法院行使的理念和科技企业作为技术提供者的辅助性职责定位,法官独立行

使审判权并承担责任的原则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仍应严格适用,即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

“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等外来力量的干预。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背景下,还应当排除运

用于数字法院建设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背后科技企业的影响,确保法官不受干扰地、超越工具理

性地④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方能满足“让审理者裁判”的前提,进而要求“由裁判者负责”,让法

官承担错案裁判的司法责任。若非如此,法官的裁判既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背后的科技企

业的影响甚至干预下做出的,那么在追究责任时不免出现各方互相推诿、“甩锅”的现象,司法责

任的追究也就失去了实际操作的合理性根据。

为确保审判权独立行使,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背景下,对法官心理认知方面的引导、调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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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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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博扬:《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讲话强调 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

设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人民法院报》2022年4月21日。

参见常钟法:《钟楼法院召开信息化建设领域集体廉政谈话会》,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24701184,

2025-03-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第5条规定了“辅助审判原则”,要求“坚持对审

判工作的辅助性定位和用户自主决策权,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人工智能辅助结

果仅可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司
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

参见何颖:《政治学视域下工具理性的功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



值得重视。如前所述,法院在人工智能工具面前容易形成技术依赖,此种依赖亦影响法官的心理

认知。尤其当此种身着“科学”外衣的人工智能工具给出某种信息或指出某种方向时,法官会不

自觉地接受此种信息并沿着其方向做出决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锚定效应”。① 为防止法官的

决策即案件的裁判结果向最初“锚定值”方向偏移而导致认识偏差,应对法官做心理认知方面的

教育和培训,帮助其准确理解人工智能工具所提供的信息在审判工作中的价值和意义,正视“锚
定效应”的存在,并分析人工智能工具的表面权威性及其固有缺陷,从而为突破此种“锚定效应”

提供心理认知上的准备和宽松的裁判环境。②

(二)“有限参与”的明确要求

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参与应当受到必要限制,这是因为其参与的原初目的仅

仅是给法院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而非对诉讼程序和法官裁判形成制约。基于此种有限目的,科
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内容、行为方式等也应当受限,以保证与其参与目的相一致。

一方面,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参与事项应有限。原则上,科技企业的参与工作

应当限定于技术层面,如应法院之需求研发符合要求的人工智能产品,在产品使用的过程中开展

人工智能系统维护、故障排除工作,在发生网络安全或数据泄露事件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等。

明确法院工作中的某些关键事项只能由法院完成,并将其排除在科技企业的参与范围之外。这

些事项包括:(1)法官创制规则的过程应当排除科技企业的参与。即便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

家,也存在通过裁判创制规则的空间,这些规则具有多样性特征,又可能升格为较高位阶的规

则,③甚至面临“究竟是依照法律抑或是参酌情理来裁判”④的抉择。这需要法官协调情理与法

理、做出价值判断,该过程需要极高的法理专业技能,不宜有外力的干预。(2)审判中的一些最重

要事项应当排除科技企业的参与。例如,刑事案件审判中的定罪问题、行政案件中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判断问题,不但事关重大,而且是判断是否出现错案、明确司法责任承担的关键问题,因此应

由法官独立做出裁判。

另一方面,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对数据的处理应有限度。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

司法应用中处理数据,是法院将部分公权力外包的结果。根据比例原则的要求,其数据处理行为

不得超出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提供技术支持的目的,并以最小侵害的方式进行。这一要求也符

合数据安全保护领域的“数据最小化原则”,即数据的处理应充分、相关,并以数据处理目的之必

要为限度。⑤ 具体而言,应当根据数据分类分级的规则,分别设置科技企业的处理权限。(1)对
于国家核心数据,由于其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⑥因此不应

·21·

法 商 研 究 2025年第3期(总第227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锚定效应,是指在不确定的情境下,人们的决策结果受到先前呈现信息的影响,导致目标值向初始值即“锚”

的方向偏离,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SeeAmosTverskyandDanielKahneman,Judg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
ticsandBiases,185Science,1128-1130(1974).唐卫海、徐晓惠、王敏等:《锚定效应的产生前提及作用机制》,《心理

科学》2014年第5期。

参见杨彪:《司法认知偏差与量化裁判中的锚定效应》,《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

参见黄京平:《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负面清单》,《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

徐忠明:《探春断事:法律决策的情境与性情》,《当代法学》2020年第5期。

See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 uri=
CELEX:32016R0679&from=EN,2024-07-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21条第2款。



由作为私主体的科技企业处理。(2)对于重要数据,虽然可以允许科技企业基于人工智能司法应

用之目的而处理,但需要有相关的严格监督制约,如制定数据处理的合规计划、在数据处理前进

行安全评估、建立数据处理过程中的监测预警机制等。(3)对司法数据和个人数据设置不同的处

理方案。针对司法数据的处理,其重点应聚焦于相关数据的安全保障问题;针对个人数据的处

理,特别是在处理其中经作为数据主体的公民个人同意而取得的数据时,应当注重对公民个人数

据权利的必要保护。限制科技企业的数据处理权限,有助于防止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

用时的“越轨”行为。
(三)参与过程的必要监管

尽管存在前述种种困境,但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所涉法益重大,若不加以监管则

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为对其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参与过程进行监管,有以下3个方面问题

需要解决。

第一,监管途径。对于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参与过程,可以有两方面的监管路

径。(1)来自公权力机构的监管。我国已有较为完备的监督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对于人工智能司

法应用中科技企业的参与可能带来的贪腐、渎职等违法犯罪行为有调查监督的权责,检察机关作

为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亦有监督审判权行使合法性的职责,此外,与科技企业进行人工智能司法

应用方面合作的法院应对科技企业的参与依法进行监管。(2)来自公民的监督。公民通过行使

权利可以实现对科技企业依法行事的制约,如因科技企业控制程序、参与裁判而受到权利侵害的

诉讼参与人,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9、117条等条文的规定提出申诉、控告;若科技企业在人

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目的之外非法处理数据,导致公民个人数据被滥用、受到其他权利侵害或遭受

损失的,相关公民可以向数据监管机构投诉或举报。

第二,技术公开。出于保护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等的考虑,科技企业不公开其技术特别是核

心技术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此种技术的封闭性和秘密性加大了对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

企业的监管难度。例如,算法不公开扩大了算法歧视的空间、带来了算法黑箱的忧虑,因此有学

者主张增加算法披露环节,①以满足公开公正的监管需求。为兼顾监管需求与合理的商业利益,

科技企业的技术公开应有限度:一方面,公开的技术内容应与其所涉法益平衡,只有当其对司法

公正、公民核心权利保障产生重大影响时才应当公开;另一方面,技术公开可以仅在有限范围内

进行,如可以采取在法院、科技企业与受其影响的公民个人之间签署保密协议的方式,规范被公

开技术的使用方式及其违约后果,同时限制技术公开的范围。

第三,保障机制。(1)竞争机制。独家经营往往会妨碍数据产品的多样化,可能导致不当提

高数据产品的定价。② 因此,为防止科技企业用低技术水平的产品“以次充好”,应当引入竞争机

制,避免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对某一家科技企业的排他性授权。(2)退出机制。规定科技企业

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未能提供合格人工智能产品、存在不当行为或自身经

营出现困难的科技企业,设置主动或被动退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工作的相应机制,以防止人工智

能司法应用的公私合作协议变成“铁券丹书”,从而保证国家财政经费得到合理使用。(3)追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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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张凌寒:《权力之治: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规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5页。

参见王锡锌、黄智杰:《公平利用权: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建构的权利基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
期。



制。当科技企业不当行为导致严重后果或者涉及违法犯罪时,应当有相应的追责机制。例如,科
技企业在运营平台、处理数据中因疏忽大意导致发生网络安全和数据泄露事件的,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承

担责任。

五、规制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制度展开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规制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参与,应当从调适

法院与科技企业的关系、确立技术标准、科以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保护公民

诉讼权利等方面展开。其中,法院与科技企业关系的调整是规范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

用的基本前提,确立技术标准与科以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是实现对科技企业参与行为有效规制的

具体手段,而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和保护公民诉讼权利则是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是

否符合法治之要求的重要判断标准。
(一)法院与科技企业关系的具体调适

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妥善处理法院与科技企业的关系,是缓解或避免科技企业参与所带

来的理念性和结构性风险,实现对科技企业的有效监管、防止腐败发生的必要前提。此种调适符

合前文所述的公私权限划分及科技企业“有限参与”的基本理念。为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应设置

以下两方面的具体要求。

1.公私合作下的各司其职。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法院与科技企业的公私合作以技术为接

口,此种在技术层面展开的合作并不影响二者各司其职。科技企业本质上是技术的提供者和维

护者,其对数据的处理、程序的控制和裁判的参与,只不过是其通过技术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

后的客观的甚至是不得已的结果,应当予以限制乃至避免。而法院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
审判过程中发现其在技术方面的需要后,向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企业提出需求,由科技

企业提出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法院既是需求的提出者,又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者,其主导

者的地位十分明确。法院的核心权力即审判权不应受到科技企业的干预,同时法院在人工智能

司法应用中还应对科技企业的技术提供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管。而科技企业在通过提供技术承担

“司法辅助职能”时,其明显超越界限的行为应当得到有效制止。

2.双方交往的适度隔离。法院与科技企业、法院工作人员与科技企业工作人员“过从甚密”
不但可能带来职司混淆的风险,还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因此,在双方的交往中进行

适度的隔离,无论从保证双方职司分离还是从预防贪腐的角度看都有重要价值。此种适度隔离

尤其应在招投标和技术运用两个环节得到充分重视。(1)在招投标环节,评标专家需要与作为投

标人的科技企业保持足够距离,从而保证中立客观立场,防止其间发生经济利益的勾连而导致腐

败。目前实践中通常以随机性评审的方式来保证评审专家的中立性。以上海市为例,人工智能

司法应用的招投标是政府采购部门从既有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标专家进行评审的。这种做法

虽然能够奠定招投标公正性的基石,但仍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保证专家库数量足够、轮
换及时,二是要防止法院作为委托方在招投标环节以倾向性意见影响专家评审。(2)在技术运用

环节,法官们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时难免遇到技术障碍,需要向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

技企业寻求技术支持。在此种情形下,为避免因二者直接接触而导致科技企业及其技术人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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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审理产生影响,法官的相关技术需求宜通过法院的行政装备管理、技术管理等部门提出,并
由这些部门与科技企业联系而统一协调安排,从而在审理案件的法官与科技企业之间设置屏障

以限制其直接交往。
(二)技术标准之确立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技术标准的缺失不但令针对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技企业的监管

缺少依据,而且存在前述“以次充好”、侵吞国帑、贪污腐败等风险。此外,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基
础设施技术标准的空白使各系统和平台缺乏整体性规划、互操作性受限,诉讼服务数据标准、资
源分类标准、开放式继承模型与集成标准的缺失致使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受限,司法审判场景

下算法可解释性标准的缺失可能引发决策偏误和正当性隐忧”,①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整体发展

的角度看,确立技术标准亦有基础性意义,符合加强监督的基本理念要求。

1.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技术标准应有科学性。尽管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都处在快

速变革、迅猛发展的阶段,制定完全统一、规范的技术标准的难度极大,但业界对某些基本原理和

核心原则已达成共识。这些共识为构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技术标准的科学基础提供了可靠支

撑。例如,目前科学界的共识是人工智能技术仍处在低智能水平阶段,因而将其运用于司法领域

就应更为审慎,特别是在其技术水平仍不足以满足案件审理的正当化要求时,不应将其用于证据

审查判断、案件事实认定等审判的核心事项。又如,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需要允许一定的容错

率,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常识。相关容错率标准的制定只要符合技术发展的客观现状,就可以作

为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免责理由。

2.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技术标准还应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第2条的规定,标准按照制定主体可以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

准,按照强制效力可以分为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从目前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相关技术发展

的现实情况看,制定统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难度较大,可以考虑在企业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制定

行业的推荐性标准,以此作为判断科技企业提供的人工智能产品技术水平的依据。此外,可以在

企业技术研发的不同阶段,针对响应需求、复制需求和创造需求等不同目的,制定多元技术标

准,②以促进科技企业对法院技术需求的响应。

3.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技术标准的制定要有充分的协商性,并体现各方利益。我国目前在制

定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时,常通过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电子信息技术标准化平台

等网站公示以及纸质文件和电子邮件的定向分发等方式征询意见,③参与面过于狭窄。作为公

共产品,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的技术标准制定应当充分听取法院、科技企业、社会公众等各方意

见,并在协商的基础上体现各方利益。尤其此种技术标准将用于对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科

技企业的评价,因而对于其提出的意见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以保证其合法利益。
(三)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之履行

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扮演数据处理者的角色,应以数据处理者的身份,根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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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欣:《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治理效能、路径反思与因应之道》,《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

参见周翔:《智慧法院的生成机制与未来发展趋势》,《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参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著:《信息技术标准化指南(2019)》,电
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承担数据安全保护之义务。根据前文所述,必要监管之基本理念中亦有监

管科技企业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内容。具体而言,在数据处理前、数据处理中、数据处理后

以及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这四种场景下,分别需要承担以下义务。

1.数据处理前的审查评估义务。处理数据之前应根据数据分类分级方式,审查不同类型数

据的属性和处理后果,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做好相应的安全风险防范。需要注意的是,此种数

据处理前的审查评估工作究竟应由法院来做还是科技企业来做,值得思考。根据数据分级的要

求,科技企业本就不应“染指”国家核心数据,因此法院有筛除国家核心数据的初步义务,以尽量

避免科技企业接触此类数据。完成此种初步义务后,评估审查工作可以交由科技企业完成,由其

根据重要数据与一般数据的不同分级以及不同数据的内容和属性,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2.数据处理中的安全控制义务。科技企业在数据处理中的安全控制义务主要体现在3个

方面:(1)建立数据处理的安全监测规范和制度,如设置加密、记录处理日志、开展安全巡查等,以
保证数据处理常规化地符合数据安全保护的要求;(2)针对数据安全风险应有预警机制,对系统

中存在的安全漏洞、补丁后门、病毒木马等,设置警报装置,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3)按照数据本

地化原则,要求科技企业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所处理的数据存储于国内,并根据《数据安全法》

第36条之“封阻”规定,严格限制数据出境,即非经有权之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向境外提供相关

数据。

3.数据处理后的封存删除义务。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而处理数据,应适用国家

机关处理数据的相关规定,不得超出处理目的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① 在目的达成之后,科技企

业应立即停止对相关数据的处理行为,并在法定的情形下,根据法院的指令封存或删除相关数

据,以消除相关数据被泄露或滥用的风险。目前《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的

犯罪记录封存已有相关规定,可以以此为基础,再结合数据安全保护相关法律关于删除权的规

定,明确科技企业在数据处理完成后的封存删除义务。

4.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的应急处置义务。即便采取严格的数据安全保护手段,数据安全事

件仍不可能杜绝。在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作为数据处理者的科技企业应采取紧急措施,尽可能

减少损失、降低危害。一方面,科技企业应在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依照规定向数据

安全监管机构报告,在必要时亦需要根据法律规定向作为数据主体的公民通报,以避免因该事件

给其带来人身安全等方面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科技企业应根据应急流程立即采取措施,如关

闭系统权限、更换硬件设备、查杀病毒木马、隔离感染数据等,通过实施相关危机处理机制以控制

损害后果。

六、结 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现在已是未来”。②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原本“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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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4、37条。

参见李开复:《AI·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0页。



分为两枝”①的科技企业与法院进行公私合作,已然成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常规模式。科技企

业通过以技术为接口的参与,塑造了数字法院的基本样态,极大提升了法院数字化的速度和水

平,但也必然带来挑战。在客观看待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必要性的前提下,直面其引

发的问题,非但不会导致对科技企业参与的排斥,反而有助于以“相对合理”②的思路趋利避害,
实现此种参与在法治化的框架内良性运行。面对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日益重要的作

用,通过制定与实施具体规则,厘清公私之间的界限,限定科技企业参与的范围和方式,并对其参

与予以适当监管,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仍然能够遵循诉讼中审判权独立运行、公民权利保障等维

护司法公正的基本原理,也能够应对数据安全、技术依赖、职务廉洁性等方面的新挑战,从而使得

科技企业的参与和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朝着“服务人民群众、服务法官办案”③的最初目的同向

而行。

Abstract:TheparticipationoftechnologycompaniesinjudicialapplicationsofArtificialIn-
telligenceisaninevitablephenomenondrivenbytheheavycaseloadpressureoncourtsandthe
inherentpursuitofcommercialinterestsbyenterprises.InthejudicialapplicationsofArtificial
Intelligence,technologycompaniesplaytechnicalrolessuchasproductdevelopers,systemma-
intainers,andplatformoperators.However,theyalsoessentiallyactasdataprocessors,proce-
durecontrollers,andadjudicationparticipants.Thisdualrolemayconflictwithfundamental

principlesofadjudication,alterlitigationmodels,andintroduceotherexternalpolicyrisks.To
addresstheserisks,itisnecessarytoreasonablydistinguishbetweenpublicandprivatebounda-
riesintheparticipationoftechnologycompaniesinjudicialapplication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clarifythebasicrequirementsfor“limitedparticipation”,andsubjecttheparticipationprocessto
necessaryregulation.Accordingly,byadjust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courtsandtechnology
companies,establishingcorrespondingtechnicalstandards,andimposingdatasecurityprotec-
tionobligations,theparticipationoftechnologycompaniesinjudicialapplicationsofArtificial
Intelligencecanbereasonablyregulatedtoensurecompliancewiththebasicrequirementsofthe
ruleoflaw.

KeyWords:technologycompanies,ArtificialIntelligence,jurisdiction,data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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